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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合并报表范围

内子公司自 2022 年 3 月 24 日起至本公告日的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达到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披露标准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

自 2022年 3月 24日起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诉讼、

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共计 7,914.08 万元，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

净资产（13,788.31 万元）的 57.40%。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作为原

告的涉案金额为 64.31 万元，作为被告的涉案金额为 7,849.76 万元。具体详见附

件明细。 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未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

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鉴于本次公告的部分诉讼、仲裁案件尚未结案，尚无法准确判断该事项对公

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

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8 日



附件： 

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诉讼、仲裁清单 

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
涉案金额 

（万元） 
受理法院 案号 审理结果 案件状态 

1 
江苏千年珠宝有

限公司 
苏世斌、鲤城区靓璟首饰店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 53.31  

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

民法院 

（2022）苏 0104 民初 5131

号 
一审未开庭 待结案 

2 
江苏千年珠宝有

限公司 

刘玉军、南京钻之恋商贸有限公

司 
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 11.00  

江苏省南京市南京江北

新区人民法院 

（2022）苏 0192 民初 3419

号 
调解结案 已结案 

3 

江苏赣榆通商村

镇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 

祁德锦、连云港赣榆金阳珠宝有

限公司、李勇、公司、江苏千年

珠宝有限公司、王均霞 
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486.66  
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

人民法院 

（2021）苏 0707 民初 8954

号 
一审未开庭 待结案 

4 
深圳市高新投集

团有限公司 

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

公司、公司、苏华清、苏建明、

苏日明、苏衍茂 

借款合同纠纷  1,199.50  
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前海

合作区人民法院 

（2022）粤 0391 民初 1301

号 
一审未开庭 待结案 

5 
深圳市高新投集

团有限公司 

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

公司、公司、苏华清、苏建明、

苏日明、苏衍茂 

借款合同纠纷  2,393.84  
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前海

合作区人民法院 

（2022）粤 0391 民初 1299

号 
一审未开庭 待结案 

6 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成都分行 

成都蜀茂钻石有限公司、公司、

陈曙光、陈茂森 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827.60  

四川省四川自由贸易试

验区人民法院 

（2022）川 0193 民初 2245

号 
一审未开庭 待结案 

7 
深圳市奥鑫福珠

宝有限公司 

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、浙江天

猫网络有限公司 
侵害商标权纠纷  5.00  

江苏省南京市南京江北

新区人民法院 

（2022）苏 0192 民初 4425

号 
一审未开庭 待结案 

8 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南京分行 

李勇、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、

王均霞、连云港赣榆金阳珠宝有

限公司 
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,363.03  
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

民法院 

（2022）苏 0102 民初 2914

号 
一审未开庭 待结案 



9 张丽 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 220.03  
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（2022）苏 01 民初 450 号 一审未判决 待结案 

10 公司与3名人员之间的劳动纠纷涉案金额合计 354.11 - - - - 

合计 7,914.08 - - - - 

注：最终金额以权利双方经和解、调解、法院判决及仲裁委裁定后确认的数额为准。 


